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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貧，全球人權首要挑戰

貧窮不只是經濟社會問題，而是人性尊嚴的底線...



因為貧困，我們別無選擇

入出境管制的歷史比我們想像得要「年輕」 

除了管制人口，最主要是為了保護國內的經濟社會條件，避免拉低薪資與經濟蕭條時的失業危機 

國家對人民的管控越來越深，人口的質勝於量，移民成為各國管控要項 

然而求生存是種本能 

贊恩（12歲的貧童），負氣離家後前往貝魯特都會區尋求獨立生活 

拉赫（衣索比亞非法移工），合法擔任家庭照護工6年後，為保住其子與勞動機會而成為非法移工 

身分：法治社會中，我們需要身分，才能在法律上「存在」 

贊恩沒有出生證明、沒有身分證件，對國家而言，他並不存在 

拉赫購買假身分，但假身分過期後，她同樣成為不存在的人 

尤納斯，失聯移工拉赫的非婚生子，也成為沒有戶口沒有身份的人

當我們居住的地方不再客觀上允許生存最低限度，人將為生存而移動...



客途之工

「客工」制度與家事工的結構 

家庭高度依賴其幫手，但具備國
際移動能力者多較年輕 

家事工各項自由與權利受限（行
動、休假、隱私、家庭等） 

「妳去生小孩，那我們怎麼辦？」 

戀愛與生育成為異常狀態，異鄉
孤單無人伴 

為了不被遣返，保住工作，保住
孩子...

其實，台灣也有數百名尤納斯...



客工政策與法律上不存在的母子

家事工與失聯移工 

接受台灣的醫療照護與健康保險？外籍家事工甚至不強制納入勞保... 

意外懷孕後，只能選擇自費人工流產？信仰、習俗、為人母的心情... 

生下來 = 解雇+遣返 = 作為國際移動成本的債務，將無力償還，家鄉金援斷絕... 

關愛之家的「黑寶寶」 

失聯移工子女，尤其是非婚生子女，的確可以盡速確認國籍後出養，以確保兒童最佳利益 

子女出生後到確認身分（出養）前，無健保 

失聯移工當然不想被找到，即使未拋棄子女，但不工作就無力償債、撫養家鄉親人，只能
選擇將子女交給關愛之家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孕婦生命的積極義務 + 兒童最佳利益



人為刀俎

請拋開大型國際犯罪組織的想像 

如同拉赫一般，成為非法居民，
然而正因如此，沒有社會保險與
救濟，仍然需要寄錢回家，只能
繼續勞動 

身分非法，隨時可能落入雇主或
人力仲介掌控，以揭發為威脅 

國際移動需要身分，身分並非免費 

國際移動成本與代價高昂，但留
在家鄉更是絕路一條

其實，台灣也有人口販運問題...



市場、黑工與勞力剝削體系

失聯移工與勞動市場 

教育程度提高之工業社會最不為人青睞的工作誰來做？底層勞動市場缺工，誰來補位？ 

移工即使教育程度有限，仍有其資訊網絡，可以得知工作機會 

趁隙而入的市場剝削 

非正式工作，無就業安全、勞健保、意外險等法定保障，為何鋌而走險？ 

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保障勞工免於雇主與非法仲介的剝削，只能依靠雇主良心 

人口販運防制法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強迫勞動 

以強迫恐嚇、拘禁監控、藥劑催眠、詐術欺瞞「不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
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其勞動 = 人口販運 / 當代奴役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免於成為當代奴隸的自由



尊嚴，不要善心的施捨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也都是基本權利的主體



性別、權力：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傳統價值確有其值得保存之處，但並不是不能與時俱進 

工業社會從家庭關係到社會脈絡皆大幅脫離農業社會架構，為何堅持「用老祖宗的規矩才對」？ 

如果老祖宗都是對的，那麼女兒月事初潮便得出嫁拿筆好聘金，嫁人之後被打被虐也要三從四
德？ 

性別平等並不是「讓女生跟男生一樣」，而是讓每個人都不會單純因為性別而受到不平等待遇 

從飲水、糧食、營養、教育、自主決定到免於受虐，國家有義務陪伴家長負起責任 

兒童在法律上並無完整行為能力，依附於家庭也仰賴國家保護，公權力的缺席，傷害尤其深重 

權利保障：未成年人依法以父母為代理人，但與父母利益相反時，法院得另為選任代理人（民
法） 

國家固應尊重家長對子女之教育方式，但國家也有保障兒童最佳利益之義務，必要時必須干預家
庭生活，例如強制兒童出生登記、預防接種、接受國民教育...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平等與尊嚴



童婚、童工

台灣普遍已不再逼迫少女婚嫁 

但社會給未成年未婚媽媽的，是
支持還是歧視較多？ 

但到了今天，學校的性教育與性
別平等教育依然頻頻遭到扭曲 

刻板印象與階級固定 

與其嫁女兒要聘金，為何不求女
兒經濟獨立足以養家？ 

與其捐款捐物資給偏鄉，不如給
偏鄉真正平等的受教就業機會？

其實，台灣並非完全沒有受虐兒...



殘破的貧民窟、擁擠的收容所

貧戶與非法入境者的居住條件 

贊恩一家為了房租與生存，情願讓未成年兒子替房東之子提供勞役、甚至將未成年女兒
非法嫁給房東之子 

拉赫不是沒有賺錢，但是錢必須寄回家又得養小孩，非法移工又豈能選擇住所？貧民窟
的鐵皮房舍難以稱得上能遮風避雨 

贊恩獨自照顧尤納斯而欠繳房租，房東上鎖而流離失所後，完全沒有安置可能 

過於擁擠的收容所 

贊恩因為沒有身分證明，先被押進了非法入境人士收容所，僅區分性別，沒有區分年
齡，過於擁擠的多人房舍，目測每人平均至多1平方公尺的空間 

各國不同信仰文化人士只能靠彼此諒解共度難關，但實際上空間狹小容易造成摩擦...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免於酷刑、殘忍、非人道或侮辱處罰或待遇



收容安置條件

收容所已有改善，監所依舊超收 

台灣外籍人士近年因主要國籍改變，遣
返加速而逐漸舒緩超收問題，也有義診
照護與活動調劑 

但監所超收情形已經威脅到矯正機關人
員的處境，人力與預算皆緊繃 

人口販運受害者之安置矛盾 

安置是刑事程序完結前的暫行措施，但
刑事程序曠時廢日，無意願留台者形同
限制出境？ 

等待期間無工作權無收入，負債者豈能
承擔此一「被保護狀態」下的焦慮？

其實，台灣也還有努力空間...



國家對每個人都有保障義務，無論是否為犯錯之人。
謝謝參與，一起為台灣的人權把關！


